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修订条文对照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9 修订)》《国务院关于调整适

用在境外上市公司召开股东大会通知期限等事项规定的批复》《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2020 年修订）》等相关规定，并

结合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公司”）实际情况和经营发展需

要，经公司五届五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进行

了修订，修订后的《公司章程》需经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后方可生

效。具体修订内容对照如下： 

序

号 
修订前 修订后 

1.  

第七条 本章程……，于 2019年 6月 20日

获公司 2018年度股东周年大会修订，经法定程

序批准，并在中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备案。 

第七条 本章程……，于 2019 年 6 月 20 日获

公司 2018年度股东周年大会修订，于 2020年【】

月【】日获公司 2019 年度股东周年大会修订，经

法定程序批准，并在中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备案。 

2.  

第四十二条 公司的董事、监事、总经理、

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和持有公司股份 5％以上的

股东（不包括 H股股东），将其所持有的公司股

票在买入之日起六个月以内卖出，或者在卖出

之日起六个月以内又买入的，由此获得的收益

归公司所有，公司董事会将收回其所得收益。 

公司董事会不按照前款规定执行的，股东

有权要求董事会在 30日内执行。公司董事会未

在上述期限内执行的，股东有权为了公司的利

益以自己的名义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公司董事会不按照第一款的规定执行的，

负有责任的董事依法承担连带责任。 

第四十二条 公司的董事、监事、总经理、其

他高级管理人员和持有公司股份 5％以上的股东

（不包括 H 股股东），将其所持有的公司股票或者

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在买入之日起六个月以

内卖出，或者在卖出之日起六个月以内又买入的，

由此获得的收益归公司所有，公司董事会将收回其

所得收益。 

前款所称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自然人

股东持有的股票或者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包

括其配偶、父母、子女持有的及利用他人账户持有

的股票或者其他具有股权性质的证券。 

公司董事会不按照第一款规定执行的，股东有

权要求董事会在 30 日内执行。公司董事会未在上

述期限内执行的，股东有权为了公司的利益以自己

的名义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公司董事会不按照第一款的规定执行的，负有

责任的董事依法承担连带责任。 

3.  

第四十七条 股东大会召开前 30 日内或公

司决定分配股利的基准日前 5 日内，不得进行

因股份转让而发生的股东名册的变更登记。前

述规定适用于香港联交所上市的境外上市外资

股股东，A股股东名册的变更登记适用于国内有

关法律法规规定。A股股东的股权登记日与股东

大会会议日期之间的间隔应当不多于 7 个工作

第四十七条 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与股东大

会会议召开日期之间的间隔应当不多于 7 个工作

日。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一旦确认，不得变更。中

国法律法规及《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证券上市

规则》对股权登记日另有特别规定的，从其规定。 



 

日。股东大会股权登记日一旦确认，不得变更。 

4.  

第七十三条 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应当于会

议召开 45日前发出书面通知，将会议拟审议的

事项以及会议日期和地点告知所有在册股东。

拟出席股东大会的 H 股股东，应当于会议召开

20 日前，将出席会议的书面回复送达公司。计

算发出通知的时间，不应包括开会日及发出通

知日。就本条发出的至境外上市外资股股东的

通知，其发出日为公司或公司委聘的股份登记

处把有关通知送达邮务机关投邮之日。 

…… 

第七十三条 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应当于年度

股东大会会议召开至少足 20 个营业日（香港联交

所开市进行证券买卖的日子，下同）前、临时股东

大会会议召开15日前且至少足10个营业日前发出

书面通知，将会议拟审议的事项以及会议日期和地

点告知所有在册股东。计算发出通知的时间，不应

包括开会日及发出通知日。就本条发出的至境外上

市外资股股东的通知，其发出日为公司或公司委聘

的股份登记处把有关通知送达邮务机关投邮之日。 

…… 

5.  

第七十五条 公司根据股东大会召开前 20

日时收到的书面回复，计算拟出席会议的股东

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数。拟出席会议的股

东所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目达到公司有表决

权的股份总数二分之一以上的，公司可以召开

股东大会；达不到的，公司应当在 5 日内将会

议拟审议的事项、开会日期和地点以公告形式

再次通知股东，经公告通知，公司可以召开股

东大会。前述规定只适用于 H股股东。 

删除 

6.  

第七十九条 …… 

对 A 股股东，股东大会通知也可以用公告

方式进行。前述所称公告，应当于会议召开前

45 日至 50日的期间内，在国务院证券主管机构

指定的一家或多家报刊上刊登公告；一经公告，

视为所有 A股股东已收到有关股东大会的通知。 

第七十八条 …… 

对 A股股东，股东大会通知也可以用公告方式

进行。前述所称公告，应当在符合国务院证券主管

机构规定条件的媒体及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刊登公

告；一经公告，视为所有 A股股东已收到有关股东

大会的通知。 

7.  

第九十条 董事会、独立董事和符合一定条

件的股东（根据有权的监管部门不时颁布的标

准确定）可以向公司股东征集其在股东大会上

的投票权。征集人公开征集公司股东投票权，

应当符合有关监管机构和公司股票上市交易的

证券交易所的规定。征集股东投票权应当向被

征集人充分披露具体投票意向等信息。禁止以

有偿或者变相有偿的方式征集股东投票权。公

司不得对征集投票权提出最低持股比例限制。 

第八十九条 董事会、独立董事和持有百分之

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或者依照法律、行政法规或者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规定设立的投资者保

护机构，可以作为征集人，自行或者委托证券公司、

证券服务机构，公开请求公司股东委托其代为出席

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提案权、表决权等股东权利。 

依照前款规定征集股东权利的，征集人应当披

露征集文件，公司应当予以配合。 

禁止以有偿或者变相有偿的方式征集股东投

票权。公开征集股东权利违反法律、行政法规或者

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有关规定，导致公司或者

其股东遭受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 

8.  

第一百一十六条 公司召开类别股东会议，

应当于会议召开 45日前发出书面通知，将会议

拟审议的事项以及开会日期和地点告知所有该

类别股份的在册股东。拟出席会议的股东，应

当于会议召开 20日前，将出席会议的书面回复

送达公司。 

第一百一十五条 公司召开类别股东会议，应

当按照本章程规定的通知召开股东大会的限期发

出书面通知，将会议拟审议的事项以及开会日期和

地点告知所有该类别股份的在册股东。 



 

公司根据股东大会召开 20日前收到的书面

回复，计算出拟出席会议的股东所代表在该会

议上有表决的股份数，该等股份数达到在该会

议上有表决权的该类别股份总数二分之一以上

的，公司可以召开类别股东会议；达不到的，

公司应当在 5 日内将会议拟审议的事项、开会

日期和地点以公告形式再次通知股东。经公告

通知，公司可以召开类别股东会议。 

9.  

第一百三十三条 

…… 

（四）董事会在审议本章程第一百二十六

条规定董事会职权中的第（三）项、第（四）

项、第（五）项和第（七）项所规定的事项，

董事不得借助电话或其他通讯设施参加会议。 

第一百三十二条 

…… 

删除第（四）项 

10.  

第二百三十二条 本章程的修改，涉及《到

境外上市公司章程必备条款》（以下简称“《必

备条款》”）内容的，经国务院授权的公司审

批部门和中国证监会批准后生效；涉及公司登

记事项的，应当依法办理变更登记。 

第二百三十一条 本章程的修改，涉及公司登

记事项的，应当依法办理变更登记。 

11.  

第二百四十四条 本章程以中文书写，其他

任何语种或不同版本的章程与本章程有歧义

时，以在山东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最近一次核准

登记后的中文版章程为准。 

第二百四十三条 本章程以中文书写，其他任

何语种或不同版本的章程与本章程有歧义时，以在

公司登记机关最近一次核准登记备案后的中文版

章程为准。 

12.  本次公司章程修订，涉及条款顺序变化的，作相应调整和修改。 

 

 

潍柴动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 3 月 26日 

 


